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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AE_81_c67_648981.htm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作为我国高

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81年以来，已为社会培养

了大批人才。自考制度是一种社会化的考试制度和教育形式

，是向全社会开放的“没有围墙的大学”，与其他教育形式

相比，具有更大的开放性、灵活性和经济性。为适应新形势

下的需求，应广大自考生要求，本期《教育周刊》特推出自

学考试专版，以飨读者及考生。 1.大选修制 从2010年10月开

始，我省独立开考的63个本（专）科自考专业试行“大选修

制”改革，允许考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学科背景、岗位

要求和社会需求在相同的学历层次上跨专业选修。考生修完

全部规定的课程，通过考试达到规定学分的要求，思想品德

经鉴定符合要求的考生，发给自学考试专科或本科毕业证书

，国家承认学历。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按相关规定授予相

应的学士学位。 基于核心课程的“大选修制”培养模式，每

个专业的课程设置，由公共基础课、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三

类组成，在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中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

。其中，公共基础课和核心课程为必考课程。考生既可以选

考本专业计划推荐的选修课，也可在我省独立开考的同层次

自考专业中选考与该专业核心课程不一致的课程。 例如我省

自学考试学前教育专科计划中，15门课程中有11门为必修课

程，剩余4门选修课程共19个学分，考生可以挑选专业计划推

荐选修的课程选考，也可在浙江省自学考试现行开考所有专

科专业中自主选考与本专业必修课程不同的课程，只要门数



不低于4门，学分不低于19学分即可。 2.课程学业综合评价 课

程学业综合评价是指学生参加网络助学平台学习、考试来掌

握课程关键知识点，以考促学，并最终以该成绩按30%的比

例计入该门课程总成绩，即：该门自考课程终结性成绩=课程

学业综合评价成绩×30% 统考笔试成绩×70%。目前，课程

学业综合评价共有84门课程面向社会考生和参加中高职自考

衔接的学校进行试点开放，参加课程学业综合评价的考生需

向试点院校报名、注册，同时缴纳网上学习和综合测验费用

。综合测验费用为每门课程48元/人（不含自考统考报名费、

教材费等），网上学习费用为每门100元/人。目前，我市已

开放的报名试点院校有宁波工程学院自考学院和宁波职业技

术学院自考学院。 3.免考 根据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规定，各类

高等学校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报考自学考试专科专业的，可

免考已取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及名称和要求相同的课程

。各类高等学校专科毕业生、本科肄业生、退学生报考自学

考试专科专业的，可免考已取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研

究生、本科和专科毕业生报考自学考试本科专业的，可免考

已取得合格成绩的公共基础课。 自考公共课包括：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

论、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一）、物理、英语（一、二）。 

要求免考的自考生须取得8门课程合格成绩后，于每年3月、9

月初向当地自考办申请办理免考手续，同时提交正本证明材

料及其复印件：（1）毕业证书（肄业生、退学生须提供学历

证明）。（2）原毕业学校或所在单位出具的成绩档案复印件

。 申请免考“英语（一）”须高校在校期间两个学期（含）



以上英语合格成绩，申请免考“英语（二）”须3个学期（含

）以上英语合格成绩。 4.转考 外省转入我省的自考生须在我

省取得一门或以上课程合格成绩，方可凭转出省的“转考介

绍信”、身份证和“转入档案编号”办理转入手续。另外，

转入考生应在我省取得专科不少于5门、本科不少于4门合格

成绩，方可在我省申办毕业手续。户口迁移者、军人或者国

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作变动、被普通高等或者中等学校录

取者除外。 由我省转往外省的自考生，须持身份证、准考证

和课程合格证书到当地自考机构办理转考手续，开具“转考

介绍信”。省自考委审核当地考试机构上报的材料后打印“

成绩转递通知单”，寄往自考生转入地省级自考机构，并及

时在浙江省教育考试网站上公布。 省内转考的自考生不需办

理转考手续，但需保存好原准考证、课程合格证书。 特别提

醒：由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项内容所涉及的政策较为复杂

，广大考生可拨打宁波市自学考试咨询热线1605001

、87323004或登录浙江教育考试网（www.zjzs.net）、宁波自

考网（http://nbzk.nbedu.net.cn）查询。 专业汇总 浙江省自学

考试开考专业一览 科类 专科 专科起点本科 高中起点本科 经

济学类 国际贸易、餐饮管理、物业管理、工商企业管理、会

计、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电子商务、物流

管理、金融、 饭店管理、空中乘务、文化产业管理、会展策

划与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 金融、国际贸易、经济学、餐饮

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物流管理、工商企业管理、会计、市

场营销、旅游管理、财务管理、电子商务、人力资源管理、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 国际贸易 法学类 律师、

法律、社会工作与管理、行政管理 法律、律师、社会工作与



管理、公安管理、行政管理 法律 教育学类 学前教育、小学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义务教育、体育教育 学前教育、教育学

、心理健康教育、小学教育、义务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教

育管理、数学教育 文学类和历史学类 秘书、汉语言文学、英

语、日语、韩国语、商务英语、广告、新闻学、网络编辑、

音乐教育、美术教育、环境艺术设计、动漫设计、服装艺术

设计、装潢设计、公共关系 秘书学、汉语言文学、英语语言

文学、日语、新闻学、公共关系、播音与主持、广播电视编

导、服装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音乐教育、美术教育、

环境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汉语言文学教育、英语教育

、工业设计、动漫设计 英语、新闻 工学类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计算机及应用、电子技术、房屋建

筑工程、模具设计与制造、计算机信息管理、 建筑经济管理

、机电一体化工程、汽车运用技术、产品质量工程、计算机

控制技术、数控技术应用、工业设计、食品质量与安全、园

林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计算机及应用、计算机通信工程、

道路与桥梁工程、计算机网络、电子工程、建筑工程、计算

机信息管理、汽车营销与售后技术服务、产品质量工程、食

品质量与安全 医学类 药学、护理学、中药学 护理学、药学、

中药学、检验 报名咨询 今年10月份自考现场报名将于3月1日

至5日进行，首次报名新生凭身份证（军人凭军人身份证件）

原件、复印件和二寸浅蓝色背景证件照壹张报名。市三区（

江东、海曙、江北）新生到宁波市自考办（翠柏路丰柏街7号

）办理报名手续。鄞州户籍的考生持身份证、《户口簿》到

鄞州区自考办内报名。市三区续考生及其它县（市）区新老

生均在当地交通银行报名。自本月20日起，我市自学考试续



考生（老生）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报考10月份自学考试：拨

打自考报名热线16866001或登录自考报名网站

（www.95559.com.cn）。 另外，宁波市自考办提醒广大考生

，市三区考生可于3月7日至8日办理转免考手续，其它各县（

市）区领取课程合格证，办理转免考手续与现场报名时间同

步。 报名网点 地 址 市老三区首考生（新生） 宁波市自考办 

翠柏路丰柏街7号 市老三区续考生（老生） 交行营业部 中山

东路55号 西门支行 翠柏路17号 鄞州 鄞州区自考办（鄞州区

户籍考生） 学府路5号 鄞州支行（非鄞州区户籍考生） 甬港

南路83号 镇海 镇海支行 城河西路28号 北仑 北仑支行 明州

路245号 象山 象山支行 象山县丹城天安路162号 宁海 宁海支

行 中山东路8号 奉化 奉化支行 南山路81号 慈溪 慈溪支行 孙

塘南路265号 余姚 余姚支行 南雷路31号 编辑推荐： #0000ff>

浙江2011年10月自考部分地区报名时间汇总 #0000ff>浙江2011

年1月自考成绩查询时间 #0000ff>浙江2011年自考毕业可以报

考公务员 #0000ff>浙江2011年4月自考报考查询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